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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６９号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东营市政务服务大厅审批授权首席代表

资格条件和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:

«东营市政务服务大厅审批授权首席代表资格条件和审批权

限管理办法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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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

东营市政务服务大厅审批授权首席代表

资格条件和审批权限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为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,提高行政效能,促进依法行

政,根据«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‹东营市深化“放管

服”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保障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方案›的通知»

(东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３７号)及«东营市政务服务管理办法»(市政府令第

１７５号)等有关规定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本办法所称政务服务大厅审批授权首席代表(以下

简称首席代表),是指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派驻政务服务大厅

(以下简称服务大厅)办理本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的第一责任人员,

是对本部门派驻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实施管理的负责人.

第三条　首席代表业务工作接受本部门领导,日常工作接受

服务大厅管理机构管理和监督.

首席代表审批权限实行部门委托制,由部门与首席代表签订

«审批授权首席代表职责权限授权委托书»,详细明确具体审批事

项及职责权限,并在服务大厅管理机构备案,有关行政责任由本部

门承担.

«审批授权首席代表职责权限授权委托书»样式由服务大厅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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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构制定发布并监督指导实施,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完善.

第四条　首席代表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:

(一)正式在编人员,具有２年以上工作经历和大专以上学历,

已取得行政执法证件,原则上为行政许可科室(股)或主管进驻服

务大厅政务服务事项(以下简称进驻事项)科室(股)的中层以上干

部;

(二)具有改革创新意识,开拓进取精神,较强的组织、协调、管

理能力;

(三)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,熟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政策及进驻事项的具体办理要求,了解掌握和遵守服务大厅的运

行程序和各项规章制度;

(四)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,具备

熟练操作计算机和操作应用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技能.

第五条　首席代表应当根据本部门授权,履行下列职责和审

批权限:

(一)代表本部门行使进驻事项的审批服务职权,负责进驻事

项的日常管理和业务审批,受理、办理和组织协调进驻事项;

(二)代表本部门参加服务大厅管理机构组织的联审联办会

议,签署联合审批事项会签意见;对需呈报上一级或抄送其他相关

部门的事项,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初步意见;

(三)组织实施、协调推进进驻事项的政务公开、告知承诺、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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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联办、绿色通道服务、网上咨询回复等工作;

(四)负责本部门派驻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管理,严格执行

服务大厅管理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,积极参加服务大厅管理机构

组织的活动,做好服务大厅管理机构与本部门协调联络工作;

(五)定期向本部门汇报服务大厅窗口工作情况;

(六)负责本部门行政许可专用章的管理和使用;

(七)负责进驻事项其他相关事务.

第六条　部门应当加强对首席代表的领导,明确职责,充分授

权,创造条件,保证本部门进驻事项规范有序办理.

第七条　服务大厅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首席代表的日常管

理,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考核.

第八条　首席代表应当定期向服务大厅管理机构报告进驻事

项办理、工作创新及窗口自身建设等情况,及时对服务大厅建设提

出意见和建议.

第九条　首席代表应当保持相对稳定,履职期限至少为２年.

确需调整的,部门应当事先函告服务大厅管理机构.

第十条　首席代表如不能按要求履行职权,或者在工作中严

重违反有关规定不能胜任首席代表工作的,部门应当另行委派首

席代表.

第十一条　首席代表如出现违规审批、越权审批,以及失职、

渎职或者审批不作为等行为,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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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　本办法由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.

第十三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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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　
察院,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,石油大学,东营军分区,济军基　
地,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区管委会.

　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印发


